
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继续通过永信国际有限公司进行跨境人民币融资的 

独立意见 

 

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

于 2013年 4月 19日召开，审议了《关于继续通过永信国际有限公司进行跨境人

民币融资的议案》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审阅了相关会议资料，经讨论

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拟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申请进行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，融资额人民

币 75,000 万元，期限为 1 年，用途为补充南沙工程项目建设资金。根据中国人

民银行的相关规定，该项业务需通过一个境外企业进行。鉴于公司未在境外设立

分支机构或子公司，公司拟继续通过股东永信国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永信公

司”）进行该项业务。公司将与永信公司签署合同并约定：由永信公司向香港金

融机构借款，然后再将该笔资金转贷给公司；永信公司因本次业务支出的利息及

各项费用，由公司给予等额补偿；永信公司不因本次业务产生任何收益或亏损。 

我们认为上述业务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，降低融资成本。公司与永信公

司之间的交易为关联交易，其定价公允、合理。同时，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

决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，不违反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

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等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，也未损害公司和股东

利益，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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